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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出口通關流程

海關的精進作為  

相關案例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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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關的精進作為

C2 報單無紙化

查驗技術現代化  

相關案例探討







機動式貨櫃檢查儀（一）



機動式貨櫃檢查儀（二）



智慧行動查驗（影片簡介）



業者如何配合？

選擇配合政策執行之報關業者
報關文件電子化（網路替代馬路）
即時查詢貨物通關狀態
貨物辦理通關前向主管機關查詢相關
規定（海關 -稅則、產地預審，米糧 -

農委會，藥品 -衛福部，）
案例：牛樟木      牛樟新聞
案例：商標權
案例：截切車



案例分享 1- 報運牛樟木出口

牛樟木新聞



查驗現場照片



相關規定

森林法
§45:「凡伐採林產物，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經查驗，始
得運銷。」

§2:「本規則所稱林產物，係指國、公有或私有林之主產
物或副產物。但非供營林目的者不再此限。」

§56:「違返規定處新臺幣 12萬以上 60萬以下罰鍰。」
§50:「竊取…收受、搬運、寄藏、故買或媒介贓物者，

處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30萬元以上

300萬元以下罰金。前項竊取森林主、副產物之未遂犯罰

之。」
至於編定為「農牧用地」者，若非以營林為目的，即未依
獎勵造林實施要點申請獎勵者，其採伐林木相關事項，即
不受森林法及林產物伐查驗規則之規範。

（農委會林務局94.12.23 林造字第0941626963 號函）



業者佐證資料（一）業者佐證資料（二）業者佐證資料（一）

▲ 沒有買賣發票
只有收據！



業者佐證資料（二）

▲100 年繳還造林獎勵金
註銷造林資格



相關機關會勘（一）
ʘ 基隆市政府、羅東林管處：

樹徑 30cm 、來源不明、暫扣原倉



相關機關會勘（二）
ʘ 基隆市政府來文：

樹齡近 30 年與 91 年造林計畫顯不相符
請業者 106.07.30 前提合法來源證明。



最終結果（三）

ʘ第 2次來文：
現場林地勘查，尚無不符。



案例分享 2-USED  CAR 出口



處理過程 1
溢退貨物稅？（ §12-5）
贓車出口？

保三查證報告！

105.1.8–110.1.7

櫃號、數量、封條
專人核章裝櫃 OK



處理過程 2
五金廢料？

查驗現場！



處理過程 3
環保署北督大隊會勘後回應：
1.車零件，稅則 84、 85、 87章非屬廢棄物。
2.截切車，屬混合五金廢料，為一般事業廢棄物，應許
可證始能出口。

署保署
95.6.13函懌

VS.
105.1.8
賦稅政策



案例分享 3- 商標侵權案

案情：出口人申報 PE出口，包裝卻以台化公司之
PP之包裝袋使用，且屬整（滿）櫃貨物都屬同一
型式包裝。



行政程序及規定

查詢（智財局網站）
通知（權利人 24hr 堪認，雙方 3+3 提資料）
保證金、反扣押保證金（ 3+3）
扣押
提起訴訟（ 12+12 並通知海關，否則廢止查扣）
無罪
緝例 39-1之適用？（違反商標權案雖經法院查無其他證據

可證明被告主觀上有侵害商標之故意，認無違反商標權之犯行而為
無罪之諭知，惟據行政罰法第 7條規定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任
要件，除出於故意外，尚包括過失，另揆諸海關緝私條例第 39-1之
處罰主體為報運進出口人，與商標法係處罰自然人與故意犯之規定
不盡相同，爰宜參採依職權逕處。 - 台總局緝字第 1011023092號
函）

file:///D:/D%E6%A7%BD%E8%B3%87%E6%96%99%E6%B8%AC%E8%A9%A6/%E5%BC%B5%E8%AD%B7%E6%B0%91-%E5%87%BA%E5%8F%A3%E9%A9%97%E4%BC%B0-1%E5%B0%8F%E6%99%82%E7%8F%AD105.10.4/%E5%87%BA%E5%8F%A3%E6%9F%A5%E9%A9%97%E6%B3%95%E8%A6%8F%E8%88%87%E5%AF%A6%E5%8B%99-%E8%B6%85%E9%80%A3%E7%B5%90/%E5%87%BA%E5%8F%A3%E5%B8%B8%E7%94%A8%E6%B3%95%E8%A6%8F105.07.18.odt#%E6%B5%B7%E9%97%9C%E7%B7%9D%E7%A7%81%E6%A2%9D%E4%BE%8B


案例心得

貨物辦理通關前向主管機關查詢相關
規定（海關 -稅則、產地預審，米糧 -

農委會，藥品 -衛福部，產業用料 -環
保署）

事前有計畫，事後成果大。





查驗實務（智財權）

老王

龍哥



查驗實務（智財權）

 商標法第 97 條：只要主觀上「明知」為仿冒
品，並基於「販賣」或「意圖販賣」之目的而持
有或輸入，得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得併
科新臺幣 5萬元以下罰金，侵權物應沒收之。

 關稅法第 15 條：侵害商標權之物品，屬不得進
口物品。

 海關緝私條例第 39條之一，報運進出口貨物，
有非屬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專利權、商標權者，
得處貨價 1-3 倍罰鍰並沒入貨物。



查驗實務（智財權）

商標法

§68,§69
§95

§97, §98

§68：侵權定義
§69：權利人之權利（銷毀、賠償）

§95： 3年以下徒刑或併 20萬以下罰金
§97及 98： 1年以下徒刑或併 5萬以下罰金，貨沒入。

§68：侵權定義
§69：權利人之權利（銷毀、賠償）

§95： 3年以下徒刑或併 20萬以下罰金
§97及 98： 1年以下徒刑或併 5萬以下罰金，貨沒入。

關稅法
§15

海關緝私條例
§39-1

§15 ：侵權商品不得輸入。§39-1 ：罰貨價 1-3倍，貨沒入。

行政罰法
§26

§26：刑事優先，刑事無罪行政法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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